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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 89 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97.11.15 

中央法規 

※修正「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7946 號令 

修正「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附修正「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都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四十 

          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未實施容積率管制之建築 

          基地，不適用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建築容積獎勵 

          規定。 

第 三 條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 

          令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勵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但獎勵重複者，應予扣除。 

第 四 條  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更新後提供社 

          區使用之公益設施，以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為限。經政 

          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其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 

          者，除不計入容積外，並得依下列公式計算獎勵容積 

          ，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捐贈公益設施之獎勵容積＝（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 

            本＋興建成本＋提供管理維護基金）× 一點二倍 

            ／（二樓以上更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銷費 

            用）。 

第 五 條  協助開闢或管理維護更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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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登記為公有者，或捐贈經費予當地地方政府都市更 

          新基金以推展都市更新業務者，得依下列公式計算獎 

          勵容積，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協助開闢或管理維護更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之獎 

            勵容積＝（協助開闢毗鄰基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 

            需工程費＋土地取得費用＋拆遷安置經費＋管理 

            維護經費）× 一點二倍／（二樓以上更新後平均單 

            價－興建成本－管銷費用）；捐贈經費予當地地方 

            政府都市更新基金之獎勵容積＝捐贈金額 × 一點 

            二倍／（二樓以上更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 

            銷費用）。 

            前項土地取得費用，以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公告 

          現值計算。 

第 六 條  全部或部分保留、立面保存、原貌重建或其他經各 

          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方式保存維護更新單元範圍內具 

          歷史性、紀念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得依下列公式 

          計算獎勵容積，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 

          上限： 

            保存維護具歷史性、紀念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之 

            獎勵容積＝保存維護所需經費 × 一點二倍／（二 

            樓以上更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銷費用）。 

            前項保存維護更新單元範圍內具歷史性、紀念性、 

          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如以容積移轉方式辦理者，依其 

          規定辦理，不適用本條獎勵。 

第 七 條  更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 

          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 

          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 

          防、建築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者，得給予容積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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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但配合都 

          市發展特殊需要而留設之大面積開放空間、人行步道 

          及騎樓，其容積獎勵額度不在此限。 

第 八 條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內政部綠建築評估系統，取得 

          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 

          得給予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 

          上限。 

            前項獎勵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實施者應與 

          地方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並自願繳交建築物造價一定比例金額之保證金，保證 

          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取得綠建築標章。未依協 

          議取得綠建築標章者，保證金不予歸還，納入當地地 

          方主管機關設立之都市更新基金；依協議取得綠建築 

          標章者，保證金無息退還。 

            前項保證金，應由實施者提供現金、或等值之無記 

          名政府公債、定期存款單、銀行開立之本行支票繳納 

          或取具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金融機構之書面保證。 

          但書面保證應以該金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 

          務者為限。 

            實施者提供金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或辦理質權設定 

          之定期存款單，應加註拋棄行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 

          。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 

          行劃定之更新地區，自公告日起六年內，實施者申請 

          實施都市更新事業者，得給予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 

          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 

            主管機關考量更新單元規模、產權複雜程度，認有 

          延長前項一定時程之必要者，得延長三年，並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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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限。 

第 十 條  更新單元為一完整計畫街廓或面積達三千平方公 

          尺以上者，得給予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第 十一 條  處理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得給予容積獎 

          勵，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但依 

          第六條至第十條獎勵後仍未達第十三條獎勵上限 

          者，始予獎勵。 

            前項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第 十二 條  都市更新事業共同負擔由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 

          自行繳納，更新後超過二分之一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 

          權人之分配未達最近一次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閩 

          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各該直轄市、縣（市）平均 

          每戶居住樓地板面積，更新後不增加更新前住宅單元 

          百分之十者，得以各該直轄市、縣（市）平均每戶居 

          住樓地板面積乘以更新後住宅單元後，扣除第四條至 

          第十一條獎勵容積與法定容積之差額計算容積獎勵。 

第 十三 條  依第六條至第十二條規定給予獎勵後之建築容積， 

          及其他為促進都市更新事業之辦理，經地方主管機關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給予獎勵之建築容積，不得超過 

          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零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但經各級主 

          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條所定程序指定為策略性再開 

          發地區，實施者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申請獲准 

          獎勵且更新後集中留設公共開放空間達基地面積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其獎勵後之建築容積，不得超過各 

          該建築基地二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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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前項所稱法定容積，指都市計畫或其法規規定之容 

          積率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給予獎勵建築 

          容積時，應考量對地區環境之衝擊及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之容受度。 

第 十四 條  前條策略性再開發地區，由各級主管機關就下列地 

          區指定之： 

          一、位於鐵路及捷運場站四百公尺範圍內。 

          二、位於都會區水岸、港灣周邊適合高度再開發地區 

              者。 

          三、其他配合重大發展建設需要辦理都市更新，經地 

              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實施者徵得本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同意比例，更 

          新單元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得申請各級主管 

          機關依前項規定指定之。 

第 十五 條  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增加之獎勵，經各級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實施者應與地方主管機關簽訂協議 

          書，納入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協議書應載明增加之建 

          築容積於扣除更新成本後增加之收益，實施者自願以 

          現金捐贈當地地方主管機關設立之都市更新基金，其 

          捐贈比例以百分之四十為上限，由地方主管機關視地 

          區特性訂定。 

第 十六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修正「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超輕型載具起 
  降場使用其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交通部民國 97年 10 月 16 日交航字第 0970009265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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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超輕型載具起降場使用其興辦事 

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超輕型載具起降場使用其興 

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超輕型載具起降場使用其興辦事業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超輕型載具係指具動力可載人，且其最大起飛重 

    量不逾五百一十公斤及最大起飛重量之最小起飛速度每小 

    時不逾六十五公里或關動力失速速度每小時不逾六十四公 

    里之航空器。 
 

※民法總則編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及民法總則 
  施行法修正條文，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 
  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年 10 月 22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16301 號總統令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十三日公布之民法總則編第二十二條 

修正條文及民法總則施行法修正條文，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 

月一日施行。 
 

※修正「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獎 
  勵要點」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65116 號令 

修正「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獎勵要點」，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獎勵要點」 

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獎勵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鼓勵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作為民間房地 

    產租售、抵押、投資及政府機關查估公告土地現值等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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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民間不動產業者，個人指執業之不動產估價師、 

    地政士及不動產經紀人員；團體指經營不動產相關產業之公 

    司、商業或事務所等業者。 

三、民間不動產業者得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向土地所在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地政事務所以書面、電話或其他方式提供不動 

    產交易資訊（格式如附表）。 

四、獎勵方式如下： 

    （一）當季提供不動產交易實例件數，團體達四十件或個人 

          達十二件，且資料詳實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提報內政部免費贈閱內政部編印之中華民國房地產 

          交易價格簡訊乙冊，並得於該簡訊內刊登業者提供地 

          價資訊排行表。 

    （二）全年累計件數，團體達一百六十件或個人達四十五件 

          ，且資料詳實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發給獎狀 

          乙張。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件數提供及經費編 

          列情形，自行調整件數及獎勵方式。 

    （三）團體或個人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款規定獎勵 

          達三次者，得由內政部發給獎狀乙張。 

      受獎勵之團體或個人，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網站 

    公告，並報請內政部刊登於當期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 

    訊。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之不動產交 

    易資訊之詳實性及交易實例件數多寡，每三個月辦理審查或 

    評選事宜，實例件數屬同棟大樓或同社區之同質性案例者， 

    視為同一實例件數。 

六、不動產交易資訊件數以每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統 

    計期間，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獎勵；符合第四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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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第三款規定累積三次獎勵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將審查或初評通過者之推薦名單，敘 

    明事蹟，提報內政部獎勵。 

 

地政法令 
※有關以數宗土地共同擔保設定抵押權，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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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宗或數宗土地之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就其所有土地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 
  ，登記機關是否受理疑義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56452 號函 

主旨：有關以數宗土地共同擔保設定抵押權，僅其中一宗或數宗 

      土地之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就其所有 

      土地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登記機關是否受理疑義乙案， 

      復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府 97年 9 月 18 日南市地籍字第 09714035120 號函辦 

      理。 

  二、按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 28 條規定：「中 

      華民國 3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土地所有權 

      人得申請塗銷登記，由登記機關公告 3個月，期滿無人異 

      議，塗銷之。⋯⋯⋯。因第 1項塗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受有 

      損害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揆諸本條立 

      法意旨：「於臺灣光復初期辦理土地權利憑證繳驗之申報 

      期限（中華民國 3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迄 

      今尚未塗銷者，債之請求權大多逾 15 年未行使，而其權 

      利價值按現今幣值換算實微乎其微，惟該抵押權登記之存 

      在，妨礙土地之融資及處分，為兼顧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 

      權人之權益，並促進土地利用，爰規定該抵押權得由土地 

      所有權人申請登記機關依規定程序塗銷之。」換言之，該 

      等案件年代久遠，抵押權人又怠於行使其權利，爰賦予土 

      地所有權人免經抵押權人同意，即得依法申請塗銷抵押權 

      登記之權利。此外，為衡平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權 

      益，除透過公告方式徵詢土地權利關係人異議外，同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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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因塗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先予敘明。 

  三、另民法第 875 條規定：「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數不動產 

      上設定抵押權，而未限定各個不動產所負擔之金額者，抵 

      押權人得就各個不動產賣得之價金，受債權全部或一部之 

      清償。」抵押權人依該規定得同時實行數抵押權，亦得選 

      擇其一行使。考量共同抵押土地，如僅就其中一宗或數宗 

      土地為抵押權部分塗銷時，將使共同抵押物減少，除影響 

      抵押權人權益外，亦影響共同抵押人之權益，惟基於本條 

      例第 28 條規定係為清理民國 38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遺 

      留至今之抵押權，為達成其立法目的，共同抵押之土地， 

      如僅其中一宗或數宗土地之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 28 條規 

      定，就其所有土地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並切結如抵押權 

      人及其他共同抵押人因抵押權部分塗銷致受有損害，願負 

      損害賠償責任者，得准其單方申請抵押權部分塗銷及抵押 

      權內容變更登記，並配合增訂「地籍清理部分塗銷」及「 

      地籍清理擔保物減少」等 2項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如附件 

      ）。 

  四、至來函建請本部就上開塗銷登記，登記機關審查無誤後之 

      公告註記予以統一代碼及內容乙節，按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本條例第 3條第 1項第 2款公告清理之土地及建 

      物，本部前以 97年 7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055540 號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公告時，同時通知登記機關 

      於土地登記簿辦理註記在案，至於塗銷登記案件經登記機 

      關審查無誤後所為之公告，是否有於土地登記簿註記之必 

      要？理由為何？請研提具體意見報部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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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 
記 
原 
因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地 
建物 
所有 
權部 

土地
建物
他項
權利
部

備 
 
 
註 

地
籍
清
理
部
分
塗
銷 

土地所有權

人依地籍清

理條例第 28

規定申請抵

押權部分塗

銷所為之登

記 

   ˇ 

代碼：「EJ 」 

代 碼 註 記 ：

「 1800100---*N □

0」（□表空一格 

）」 

地
籍
清
理
擔
保
物
減
少 

土地所有權

人依地籍清

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申請

抵押權部分

塗銷，致擔

保物減少所

為之抵押權

內容變更登

記 

   ˇ 

代碼：「EK 」 

代 碼 註 記 ：

「 1300010---*Y □

0 」（□表空一

格） 」 

※增訂「囑託塗銷」之登記原因及其代碼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397 號函 

主旨：增訂「囑託塗銷」之登記原因及其代碼，如附件。 

說明：依據本部 97 年 9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141 號 

      令修正「辦理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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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 
記 
原 
因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地
建物
所有
權部
 

土地
建物
他項
權利
部

備 
 
 
註 

囑

託

塗

銷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

關囑託塗銷都

市更新前已設

定 之 他 項 權

利、限制登記

或耕地三七五

租約註記所為

之登記 

ˇ  ˇ ˇ 

代碼：「EL 」代

碼 註 記 ：

「 1300101*-**N

□0（□表示空一

格）」 

 

※有關內政部訂頒之土地分割改算原則等相關地 
  價改算原則，原地價歷次取得權利範圍應有部 
  分分母及分子資料位數取捨原則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63428 號函 

一、內政部訂頒之「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土 

    地合併改算地價   原則」、「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第 5點 

    （一）4 規定歷次取得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母及分子資料位 

    數規定為十位數，因財政部原地價持分比率分母、分子位數 

    ，於 95 年底修正時其位數由 10 位修正為 15 位數字，致生 

    地政與稅捐機關實務執行時不一致之疑義，財政部業已將原 

    地價持分比率分母、分子位數修正為 10 位數。 

二、另為使地政機關與稅捐機關之原地價資料趨於一致，原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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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持分比率配合如下： 

    （一）「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 

          則」、「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原地 

          價持分比率之呈現方式，分母以整十、整百、整千、 

          整萬表示為原則。 

    （二）前開改算地價原則第 5 點（一）4 規定，其取捨原則 

          以四捨五入為原則，於 10 位數四捨五入後不為一時 

          ，取捨末數使持分總合維持為一之取捨原則，統一規 

          定為： 

          １、於持分比率最高項下取捨。 

          ２、遇持分比率最高有二個以上時，則於原地價取得 

              日期最早之項下取捨。 

     ３、如持分比率最高且原地價取早有二個以上時，以 

       第一個序號持分比率優先取捨。 
 
※有關地籍清理條例第 29 條地上權塗銷登記疑 
  義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63416 號函 

主旨：台端函詢地籍清理條例第 29 條有關地上權塗銷登記疑義 

      乙案，請查照。 
說明： 

  一、復台端 97年 9 月 26 日申請書。 

  二、按「中華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 

      ，未定有期限，且其權利人住所不詳或行蹤不明，而其土 

      地上無建築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者，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 

      塗銷登記，⋯。」、「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二十九條 

      規定申請塗銷地上權登記時，應檢附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 

      確無建築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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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地上權人住址不詳或行蹤不明之文件。」分為地籍清 

      理條例第 29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24 條所明定，又依上開地 

      籍清理條例第 29 條立法意旨略以：民國 45年 12 月 31 日 

      以前登記之地上權，其定有期限者，期限多已屆滿；至於 

      未定有期限者，如地上權人姓名或住所不詳，土地所有權 

      人難以會同其申辦地上權塗銷登記，縱使欲提起塗銷地上 

      權登記之訴，因對造不明，亦不可為，且其上無建築物或 

      其他工作物者，顯然地上權人未行使其權利，而該地上權 

      登記非但未能促進土地利用，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及後順位 

      之他項權利人等利害關係人權益影響甚鉅，爰規定對該等 

      地上權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銷登記，並由登記機關公告 

      ，期滿無人異議，塗銷之，以昭慎重。是以，45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如未定有期限，且其權利人（或 

      其繼承人）住所不詳或行蹤不明，而其土地上無地上權人 

      建築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者，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該條例 

      第 29 條規定辦理；至地上權人之法定繼承人住居所並無 

      不詳，其住居所為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政機關所明知，自無 

      上開條例之適用。 
 
※關於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得否依地籍清理 
  條例第 28 條規定申請塗銷民國 38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疑義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69533 號函 

主旨：關於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得否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申請塗銷民國 3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 

      疑義乙案，復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法務部 97年 10 月 14 日法律字第 0970034035 號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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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並復臺南市政府 97年 7 月 8日南市地籍字第 09714512 

      970 號函。 

  二、案經本部函准法務部前開號函略以：「⋯⋯⋯二、按民法 

      第 821 條前段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 

      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準此，各共有人均得單獨 

      行使此權利。又所謂本於所有權之請求，為保全共有物及 

      增進物之利用，除包含民法第 767 條所規定之物權請求權 

      以外，尚應包含基於所有權衍生之各項權利（物權），故 

      分別共有人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乃基於保全不動產所有 

      權之權利，是依前開說明，應認符合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 

      列，得由分別共有人之一單獨提起。三、次按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規定：『除前項之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公同 

      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利之行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 

      之同意。』所謂其他權利之行使包含甚廣，除處分行為以 

      外，本於所有權對第三人之請求，例如請求塗銷抵押權等 

      是。由於第 828 條第 2 項之明文規定，實務上均認為第 821 

      條之規定於公同共有之情形無適用餘地（司法院院字第 24 

      88 號解釋、最高法院 19年上字第 2418 號判例參照）。惟 

      若關於公同共有物權利之行使，均須經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不僅深為困難，且將有害公同共有人之利益，妨害 

      共有物之順遂管理及經濟效用之發揮，故實務及學說亦認 

      為關於公同共有物之處分或其他權利之行使，於特殊之情 

      形，可由公同共有人之ㄧ人或數人共同行使，以濟其窮（ 

      司法院院字第 1425 號解釋、最高法院 37 年上字第 6939 

      號、32年上字第 115 號判例及謝在全著，民法物權編中， 

      第 22 頁至第 24 頁）。」 

  三、又揆諸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之立法意旨，係為清理民國 

      38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迄今尚未塗銷之抵押權，因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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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年代久遠，抵押權人怠於行使其權利，且其債之請求 

      權大多逾 15 年未行使，權利價值按現今幣值換算實微乎 

      其微，又該抵押權登記之存在，妨礙土地之融資及處分， 

      為兼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促進土地利用，爰賦予土 

      地所有權人免經抵押權人同意，即得依法申請塗銷抵押權 

      登記之權利。此外，為衡平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權 

      益，除透過公告方式徵詢抵押權人異議外，同時規定因塗 

      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是為達成該條文之立法意旨，除分別共有土地， 

      其共有人之一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當由該設定抵 

      押之共有人或其任一繼承人申請塗銷登記外，就分別共有 

      或公同共有之全部土地設定抵押權者，依上開函釋准由任 

      一共有人或其任一繼承人依該條規定申請塗銷。 
 

※廢止「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第 7、11 條解 
  釋令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487 號令 

廢止「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之 90 年 5 月 8 日台 

（90）內中地字第 9007037 號解釋令及第 11 條規定之 90年 7 月 

4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3045 號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稅務法令 
※關於依都市更新條例等規定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之審核標準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7年 10 月 7 日營署更字第 0970055083 號函 

主旨：關於依都市更新條例等規定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 
      疑義，復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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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復貴署 97年 9 月 8 日台稅三發字第 09704536500 號函。 

 二、本案涉關都市更新條例、本部地政司訂頒都市更新權利變 

      換地價改算作業原則、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 

      意事項等相關規定，爰併本部 97 年 10 月 16 日召開「研 

      商辦理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疑義事宜會議 

      」（開會通知單諒達）案討論。 

  三、副本收受單位另附財政部賦稅署 97 年 9 月 8 日台稅三發 

      字第 09704536500 號函影本乙份。 
      
【附件一】 

 財政部賦稅署民國 97年 9 月 8 日台稅三發字第 09704536500 號函 

主旨：關於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不願及不能參與分配土地及 

      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移轉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之土地，其 

      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究應如何認定乙節，事涉 貴 

      管法規，請 查照見復。 

說明： 

  一、依據台北市政府財政局九十七年八月二十七日北市稅字第 

      ○九七三一五九一四○○號函（附上函影本一份）辦理。 

  二、有關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不願及不 

      能參與分配土地，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執行疑義乙 

      案，前經 貴署於九十一年九月十七日邀集有關單位開會 

      研商結論，應以權利價值評價基準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並經本部於同年十月四日以台財稅字第○九一○○ 

      五七○九六號函（編入９６年版土地稅法令彙編第２３３ 

      頁）請各稅捐稽徵機關辦理在案。惟內政部（地政司）於 

      九十七年七月十一日台內地字第○九七○一○八○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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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令修正「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地價改算作業原則」，將原以 

      權利變換計畫「公告實施期滿確定日」為其原地價年月， 

      並以權利變換計畫「公告實施期滿確定日」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為其原地價單價之規定，修正為以權利變換計畫「發 

      布實施日」為其原地價年月，並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 

      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原地價，致生審核標準不一 

      。另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 

      及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移轉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之土地， 

      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未有相關規定可資遵循，可 

      否參照前揭作業原則規定，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 

      」為其權利變換後原地價年月；並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 

      實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權利變換原地價單價。因 

      事涉都市更新條例相關之規定，爰請 貴署惠示卓見。 
 
【附件二】 

台北市政府財政局民國 97年 8 月 27 日北市稅字第 09731591400 號函 

主旨：依都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不願及不能參與分配土地及第 39 條 

      第 2 項規定移轉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之土地，其申報移轉現 

      值之審核標準，滋生疑義，謹請  核示。 

說明： 

  一、依都市更新條例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不願及不能參與 

      分配土地，依鈞部 91年 10 月 04 日台財稅字第 0910057096 

      號函釋，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應以權利價值評價基準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令 88 年 8 月 3 日台財稅第 

      881932091 號函釋規定，規定地價後曾移轉之土地，申報 

      人於訂定契約日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前次移轉現值，但申報移轉現值超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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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現值者，應以其自行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 

  二、內政部 97年 7 月 11 日修正「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地價改算 

      作業原則」，第 3點（一）2.（1）規定，權利變換後多配 

      土地之原地價，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為其原地價年 

      月，並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 

      權利變換後原地價單價，與鈞部前揭函釋規定不符，其不 

      願及不能參與分配土地之申報移轉現值審核標準，滋生疑 

      義。 

  三、依都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及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移轉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之土地，其申報移 

      轉現值之審核標準，尚無  鈞部相關函釋規定可資遵循， 

      惟內政部前揭作業原則第 3點（三）、（四）規定，係以 

      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為其權利變換後原地價年月，並 

      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權利 

      變換後原地價單價。 

  四、本市稅捐稽徵處認為，為期與地政機關之審核標準一致， 

      依都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不願及不能參與分配土地及第 39 條 

      第 2 項規定移轉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之土地，其申報移轉現 

      值之審核作業標準，建議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97年版「房屋稅契稅法令彙編」發行後相關釋 
  示函令適用期限之解釋令 

財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3570 號令 

一、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97年 7 月 31 日以前發布之房屋稅、契 

    稅釋示函令，凡未編入 97年版「房屋稅契稅法令彙編」者， 

    自 97年 12 月 1 日起，非經本部重行核定，一律不再援引適 

 - 20 -

    用。 

二、凡經收錄於上開彙編而屬前臺灣省政府財政廳或前臺灣省稅 

    務局發布之釋示函令，可繼續援引適用。 
 

其他法令 
※國民住宅貸款利率，自 97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 
  為年息 2.717 厘及年息 3.5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7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156 號函 

主旨：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利率，自 97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年息 2.717 厘，銀行融資部分調整為年 

      息 3.55 厘，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國民住宅貸款辦法第 4條規定，國民住宅貸款之利率 

      ，依下列之規定：（一）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利率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0.042 電腦動調整，最高不得超過年息九厘。（二）銀行 

      融資部分，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 

      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0.875 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 2.675%，爰調整國民住宅貸款利率 

      如主旨。 

 三、輔助人民自購國民住宅貸款（原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宅） 

      之優惠貸款利率，比照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利率辦理。 
 

※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自 97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年息 2.67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7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1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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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 

      分，自 97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年息 2.675 厘，請 查 

      照。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 92 年 12 月 5 日院臺內字第 0920063066 號函 

      及青年購屋低利貸款作業規定第 4點第 3款：「借款人實 

      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前 7年不高於年息百分之 

      三，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調 

      整；以後年限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 

      動利率加百分之一電腦動調整；超出優惠貸款部分，按承 

      辦貸款金融機構與借款人議定之利率支付。」辦理。 

 二、查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 2.675%，爰將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 

      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整如主旨。 
 

※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 
  付利率自97年 10月3日起，調整為年息2.67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7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163 號函 

主旨：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 

      貸款金額部分，自 97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年息 2.675 

      厘，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鄉村地區私有合法住宅修繕興建補貼及設計協助作 

      業規定」第 10 點及第 18 點，修繕及興建住宅貸款優惠利 

      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 22 -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 2.675%，爰將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 

      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整 

      如主旨。 
 

※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利率自 97 年 
  10月3日起，調整為年息2.142厘及年息2.717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7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166 號函 

主旨：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 

      惠貸款金額部分，自 97年 10 月 3 日起，第一類優惠利率 

      調整為年息 2.142 厘，第二類優惠利率調整為年息 2.717 

      厘，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住宅補貼作業規定」第 16 點及第 22 點，購置及修 

      繕住宅貸款優惠利率，第一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減 0.533%機動調整；第 

      二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金 

      機動利率加 0.042%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3 日起調整為 2.675%，爰將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 

      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 

      整如主旨。 
 

※關於非都市土地申請毗連土地變更編定之申 
  請變更面積累計計算起始點之認定日期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4 日內授營綜字第 09708064501 號函 

一、本案係苗栗縣政府函請本部營建署就本部九十一年十月十 

    六日台內營字第○九一○○八六七五○號函釋有關申請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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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連土地變更編定之申請變更面積之累計計算認定日期，及應 

    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規定辦理分區變更等 

    疑義釋示，先予敘明。 

二、案經本部營建署於 97年 6 月 18 日召開研商「非都市土地申 

    請毗連土地變更編定之申請變更面積累計計算起始點之認 

    定時間」會議，決議（如附件）略以：一、⋯⋯⋯，是本部 

    九十一年十月十六日台內營字第○九一○○八六七五○號 

    函釋示「同一興辦事業計畫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係於 77年 6 

    月 29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發佈施行後，始提出 

    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之開發案，應累計計算面積，若累計變 

    更面積達使用分區變更規模者，應依規定程式送審。」，其 

    中所稱「始提出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之開發案」認定日期究 

    應以何為基準，易滋生執行疑義，解釋上似以向地政機關提 

    出土地異動登記之申請時間為認定基準。二、惟如依上開以 

    向地政機關提出土地異動登記之申請時間為認定基準，恐造 

    成申請人不易瞭解完成使用地變更編定，須有二次不同之申 

    辦程式，⋯⋯⋯，故從有利於申請人之正面考量及根本解決 

    實務執行之問題，同一興辦事業計畫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以 

    77年 6 月 29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發佈施行前， 

    業經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作為累計計算面積認定日期之起始 

    點，此處理原則因涉須修正前開本部函示內容，請作業單位 

    循程序辦理。⋯⋯⋯。再予敘明。 

三、惟考量以往非都市土地使用變更編定程式，申請使用地變更 

    編定須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興辦事業計畫，且於 77 

    年 6 月 29 日管制規則發佈施行前提出興辦事業計畫者，如 

    以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時間作為認定起始點，恐因個案核准期 

    間不一，造成於 77年 6 月 29 日管制規則發佈施行前或後核 

    准興辦事業計畫之兩種情況，故本部九十一年十月十六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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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營字第○九一○○八六七五○號函釋所稱「始提出申請使 

    用地變更編定之開發案」認定日期，應係指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興辦事業計畫申請時間作為申請變更面積應否累 

    計計算之認定基準，即同一興辦事業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係 

    於 77年 6 月 29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發佈施 

    行後，始提出興辦事業計畫申請之開發案，應累計計算面 

    積，若累計變更面積達前開規則第 11 條規定之規模者，應 

    依規定程式送審。 
 

※有關「非都市土地申請毗連土地變更編定時， 
  申請變更面積之累計計算日期如何認定？及 
  應否辦理分區變更等問題」等疑義釋示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4 日內授營綜字第 09708064501 號函 

一、本案係苗栗縣政府函請本部營建署就本部 91 年 10 月 16 日 

    台內營字第 0910086750 號函釋有關申請毗連土地變更編定 

    之申請變更面積之累計計算認定日期，及應否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規定辦理分區變更等疑義釋示，先予 

    敘明。 

二、案經本部營建署於 97年 6 月 18 日召開研商「非都市土地申 

    請毗連土地變更編定之申請變更面積累計計算起始點之認 

    定時間」會議，決議（如附件）略以：一、⋯⋯⋯，是本部 

    91 年 10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6750 號函釋示「同一興 

    辦事業計畫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係於 77年 6 月 29 日『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發布施行後，始提出申請使用地變更 

    編定之開發案，應累計計算面積，若累計變更面積達使用分 

    區變更規模者，應依規定程序送審。」，其中所稱「始提出 

    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之開發案」認定日期究應以何為基準， 

    易滋生執行疑義，解釋上似以向地政機關提出土地異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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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申請時間為認定基準。二、惟如依上開以向地政機關提出 

    土地異動登記之申請時間為認定基準，恐造成申請人不易瞭 

    解完成使用地變更編定，須有二次不同之申辦程序，⋯⋯⋯ 

    ，故從有利於申請人之正面考量及根本解決實務執行之問題 

    ，同一興辦事業計畫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以 77年 6 月 29 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發布施行前，業經核准興辦事 

    業計畫，作為累計計算面積認定日期之起始點，此處理原則 

    因涉須修正前開本部函示內容，請作業單位循程序辦理。⋯ 

    ⋯⋯。再予敘明。 

三、惟考量以往非都市土地使用變更編定程序，申請使用地變更 

    編定須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興辦事業計畫，且於 77 

    年 6 月 29 日管制規則發布施行前提出興辦事業計畫者，如 

    以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時間作為認定起始點，恐因個案核准期 

    間不一，造成於 77年 6 月 29 日管制規則發布施行前或後核 

    准興辦事業計畫之兩種情況，故本部 91 年 10 月 16 日台內 

    營字第 0910086750 號函釋所稱「始提出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 

    之開發案」認定日期，應係指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興辦 

    事業計畫申請時間作為申請變更面積應否累計計算之認定 

    基準，即同一興辦事業申請毗連土地擴大，係於 77 年 6 月 

    29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發布施行後，始提出 

    興辦事業計畫申請之開發案，應累計計算面積，若累計變更 

    面積達前開規則第 11 條規定之規模者，應依規定程序送審 

    。 

※有關鄉村地區住宅興建補貼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7年 10 月 15 日營署宅字第 0970060918 號函 

主旨：函詢 97年度鄉村地區住宅興建補貼疑義乙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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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鄉村地區私有合法住宅修繕興建補貼及設計協助作 

      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第 17 點第 1 項：「申請興建 

      住宅費用補貼，於申請時已領有建造執照者，得檢附建造 

      執照影本併同申請文件一次辦理申請。經核發興建住宅費 

      用補貼核定函者，應依第 16 點第 1 項第 2 款辦理。」； 

      及同規定第 16 點第 1 項第 2 款：「住宅完工領得使用執 

      照後一個月內，申請人應檢附使用執照影本、興建住宅原 

      始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及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 

      影本送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由縣(市)主管機關撥付補貼 

      費用。」 

  二、依本規定第 17 點第 1 項提出申請者，倘於 貴府核發興 

      建住宅費用補貼核定函前已取得使用執照，則其應於 貴 

      府核發興建住宅費用補貼核定函之日起一個月內，依本規 

      定第 16 點第 1 項第 2 款檢附相關文件供縣（市）主管機 

      關撥付補貼費用。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第 21 條 
  第 2 項規定所稱之保證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民國 97年 10 月 15 日台財產管字第 09740019241 號函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之 

保證人，係指須於 82 年 7 月 21 日前已具有行為能力，且在 82 

年 7 月 21 日前具有該國有土地所在村里長、毗鄰土地所有權人 

或承租人資格者。 
 

※內政部函示農業發展條例修法前後取得土地 
  辦理合併分割，土地所有權人得提出自用農舍 
  興建之申請時點計算疑義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14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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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7年 8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1 

      843810 號函釋，於農業發展條例修法後（前）取得土地辦 

      理合併分割，土地所有權人得提出自用農舍興建之申請時 

      點計算疑義乙案，檢附該會同年 10 月 2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0154424 號函影本乙份，請查參。 

說明：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7年 10 月 2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0 

      154424 號函副本辦理。 
 
【附件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7年 10 月 2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0154424 號函 

主旨：有關本會 97年 8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1 843810 號函， 

      於農業發展條例修法後（前）取得土地辦理合併分割，土 

      地所有權人得提出自用農舍興建之申請時點計算疑義案， 

      復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內政部 97 年 9 月 24 日內授中地字第 0970050723 號 

      函辦理。 

  二、89年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農業發展條例」，主要在落實 

      「放寬農地農有落實農地農用」之政策目標，該條例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本條例中華民國 89年 1 月 4 日 

      修正施行後（前）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 

      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得申請以集 

      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同條第 5項規定 

      授權內政部與本會，就農舍之農民資格⋯⋯許可條件、申 

      請程序、興建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訂定之「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且 

      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 2年」，合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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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後已放寬農地移轉及分割限制，如同意 

      農地所有權人任意辦理合併分割零亂興建農舍，將使農業 

      生產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固本會 97年 7 月 29 日邀集內政 

      部及縣（市）政府等相關單位召開研商「土地合併分割交 

      換調整後其取得時點計算基準，⋯⋯」會議，經審慎討論 

      之決議「土地經辦理合併分割，如權屬或面積有變動者， 

      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 

      』，其土地取得時點之計算，應以土地登記機關最後完成 

      合併分割登記之時點為基準；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前取 

      得之共有耕地，於修正施行後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得依該 

      條例第 18 條第第 3 項規定辦理」，係基於農地管理需要 

      及立法精神，所作之行政解釋。 

  四、法律解釋之方法主要有文理解釋與論理解釋兩大類，解釋 

      時應先依文理解釋，再以論理解釋為補充。文理解釋乃依 

      據法律規定之文字，按照一般文義及通常使用方式而為解 

      釋；論理解釋則不依照法律規定文字，而依法律的精神、 

      目的、立法背景以及其他情況以闡明法律規定的含義，其 

      方式有擴張解釋、限縮解釋、反對解釋、當然解釋等。上 

      開決議，係在上開條例第 18 條第 5 項授權許可條件範圍 

      內，屬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尚與農業發展條例第 18 條 

      第 1 項、第 3項及第 5項規定之授權訂定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意旨無違。 
 
【附件二】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7年 8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1843810 號函 

主旨：土地經辦理合併分割，如權屬或面積有變動者，依土地法 

      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其土 

      地取得時點之計算，應以土地登記機關最後完成合併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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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之時點為基準；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前取得之共有 

      耕地，於修正施行後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得依該條例第 18 

      條第第 3 項規定辦理，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會 97 年 7 月 29 日邀集本會相關單位及內政部（ 

      函地政司、營建署）、縣（市）政府等，召開研商「土地 

      合併分割交換調整後其取得時點計算基準、審查『維護農 

      業生產』『不影響農村發展』及拍定取得 2棟以上農舍移 

      轉疑義」會議決議辦理。 

  二、本會 93年 6 月 21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31811448 號函等相關 

      函釋停止適用。 
 

※關於擬定或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於 
  執行都市更新條例第 22 條第 3項相關疑義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8223 號函 

查都市更新條例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更都市更新 

事業計畫報核時，應檢附達同意比例門檻之同意書；同條第 3項 

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第 1項同意比例之審核，以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 

其同意。個案實施者擬具都市事業計畫報核前，倘原簽訂同意書 

之所有權人撤銷其同意，致未達法定同意比例時，實施者自不得 

依上開條文第 1項規定報核，縱有報核之情事，經主管機關查明 

後亦應依同條例施行細則第 9 條之 1 第 2 項敘明理由駁回其申 

請；如個案報核後、公開展覽前，原簽訂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撤銷 

其同意，經主管機關重新核算未達法定同意門檻時，考量所有權 

人撤銷同意尚非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項，且其同意比例性質上尚 

非不可補正，主管機關得依同條例施行細則第 9條之 1第 2 項規 

定詳為列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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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有關存款人亡故其繼承人向金融機構聲請存 
  款繼承手續之疑義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民國 97年 10 月 20 日全一字第 2604 號 函 

主旨：有關存款人亡故其繼承人向金融機構聲請存款繼承手續之 

    疑義乙案，復如說明，敬請 查參。 

說明： 

  一、復 貴會九十七、八、十一全地公（五）字第九七○二八 

      八號函。 

  二、有關銀行業受理聲請存款繼承處理手續，本會業於七十三 

      年十二月十九日全會業字第一一三七號函知各金融機構， 

      為簡化並統一規定銀行業受理聲請存款繼承處理手續，存 

      款人亡故其繼承人申請繼承存款時，應請提示：存款證件 

      、存款人死亡證明書，可確認為全體合法繼承人之證件及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辦理。另財政部金融局八十四年三月二 

      十二日台融局（一）字第八四二五五一○一號函示並規定 

      ，被繼承人在金融機構之存款，繼承人於辦理該項存款之 

      繼承移轉或提領時，該項存款餘額在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 

      者，可免附稅捐機關核發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或免稅證明書 

      。 

  三、依據民法第一一五一條「繼承人有數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及同法第八二八條 

      第二項「除前項之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 

      處分，及其他權利行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規 

      定，實務上通常由全體繼承人共同前往銀行辦理存款繼承 

      手續，如僅委託其中一人辦理，則須提供足資證明同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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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辦理之相關資料供審核，以避免不當領取之風險。 

  四、至於貴會來函所提之實例，若繼承人已就遺產為協議分割 

      ，實務上為判斷或確認遺產分割協議書之真偽及其效力， 

      銀行會要求全體繼承人共同前往辦理，或以其他足資確認 

      分割協議真意之方式為之，實際做法因涉因涉各銀行風險 

      及作業考量，尚難統一規範之。 

  五、另來函實例提及之農漁會組織架構與一般銀行業並不相同 

      ，係由行政院農委會管轄，並非本會會員。 
 

※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2.57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0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537 號函 

主旨：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 

      分，自 97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2.575 厘。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 92 年 12 月 5 日院臺內字第 0920063066 號函 

      及青年購屋低利貸款作業規定第 4點第 3款：「借款人實 

      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前 7年不高於年息百分之 

      三，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調 

      整；以後年限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 

      動利率加百分之一電腦動調整；超出優惠貸款部分，按承 

      辦貸款金融機構與借款人議定之利率支付。」辦理。 

 二、查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 2.575%，爰將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 

      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整如主旨。 
 

※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 
  付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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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0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540 號函 

主旨：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 

      貸款金額部分，自 97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2.575 

      厘。 

說明： 

  一、依據「鄉村地區私有合法住宅修繕興建補貼及設計協助作 

      業規定」第 10 點及第 18 點，修繕及興建住宅貸款優惠利 

      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機 

      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 2.575%，爰將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 

      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整 

      如主旨。 
 

※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 
  支付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 
  息 2.042 厘及年息 2.617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0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539 號函 

主旨：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 

      惠貸款金額部分，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第一類優惠利 

      率調整為年息 2.042 厘，第二類優惠利率調整為年息 2.617 

      厘。 

說明： 

  一、依據「住宅補貼作業規定」第 16 點及第 22 點，購置及修 

      繕住宅貸款優惠利率，第一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減 0.533%機動調整； 

      第二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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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機動利率加 0.042%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 2.575%，爰將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 

      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 

      整如主旨。 
 

※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利率， 
  自 97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2.617 厘 
  及年息 3.45 厘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0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70808541 號函 

主旨：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利率，自 97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年息 2.617 厘，銀行融資部分調整為年 

      息 3.45 厘。 

說明： 

  一、依據國民住宅貸款辦法第 4條規定，國民住宅貸款之利率 

      ，依下列之規定：（一）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利率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0.042 電腦動調整，最高不得超過年息九厘。（二）銀行 

      融資部分，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 

      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0.875 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7 

      年 10 月 16 日起調整為 2.575%，爰調整國民住宅貸款利率 

      如主旨。 

 三、輔助人民自購國民住宅貸款（原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宅） 

      之優惠貸款利率，比照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利率辦理。 
 

※有關購置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核准戶，得 
  否同時享有二種政策性優惠貸款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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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民國 97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8280 號函 

主旨：有關 貴公司函詢，已申辦「輔助勞工建購住宅貸款」且 

      目前尚有勞貸餘額者，得否再與「整合住宅補貼資源實施 

      方案」之購置或修繕住宅貸款同時搭配使用乙案。 

說明： 

  一、有關 96 年度購置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核准戶，得否 

      同時享有二種政策性優惠貸款疑義乙節，前經本部 97年 9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6302 號函釋：「⋯對於取得 96 

      年度購置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證明者，仍適用『住宅 

      補貼作業規定』修正前之規定，得同時享有二種政策性優 

      惠貸款利息補貼；惟若原政策性優惠房貸，其有規定不得 

      同時搭配其他政策性優惠貸款者（如青年購屋低利貸款、 

      國民住宅貸款、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宅等），依原優惠房 

      貸規定辦理，應予停止本貸款利息補貼。」 

 二、次查歷年「輔助勞工建購住宅貸款處理要點」均有明定： 

      「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從未獲政府機關辦理之優惠住宅 

      貸款者（包括承購公有眷舍房地、辦理公教住宅貸款、勞 

      工建購住宅貸款、勞工修繕住宅貸款、國民住宅貸款、輔 

      助人民自購住宅貸款、青年優惠房屋貸款暨信用保證專案 

      、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國軍官兵購置住宅貸款基金輔助官 

      兵購宅貸款及輔助原住民建購修繕住宅貸款等）。重複辦 

      有以上二種優惠住宅貸款者，應一律取消全部貸款資格， 

      並繳還自貸款之日起政府已撥補之利息金額」之限制。 

 三、綜上，已申辦輔助勞工建購住宅貸款且未清償者，不得再 

      與購置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同時搭配使用。 
 

※有關修繕住宅費用補貼核定戶檢附住宅修繕 
  前、後之照片認定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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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7年 10 月 30 日營署宅字第 0970065891 號函 

主旨：為 貴府函詢鄉村地區修繕住宅費用補貼核定戶檢附住宅 

      修繕前、後之照片認定疑義乙案。 

說明： 

  一、依據「鄉村地區私有合法住宅修繕興建補貼及設計協助作 

      業規定」第 9點第 1項第 1款：「經核定為修繕住宅費用 

      補貼者，應於核發修繕住宅費用補貼核定函之日起六個月 

      內完成住宅修繕，並檢附修繕前、後之照片、修繕住宅之 

      原始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及申請人之臺灣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存摺封面影本予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予以 

      撥款。逾期者，以棄權論。」 

 二、經核定為修繕住宅費用補貼者，依上開規定申請撥款時， 

      倘因申請修繕住宅補貼時業已進行修繕住宅作業中，因而 

      無法檢具住宅修繕前未動工之照片，基於鄉村地區住宅修 

      繕補貼係為改善民眾之居住品質，故前開民眾得檢附修繕 

      中及修繕後之照片供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是否具修繕住 

      宅之事實。 
 

大法官釋示 
解釋字號：釋字第 647 號   

解釋日期：民國 97 年 10 月 09 日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 7、19 條（36.01.01）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93.06.02） 

解 釋 文：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 

財產不計入贈與總額，乃係對有法律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贈 

與，免徵贈與稅之規定。至因欠缺婚姻之法定要件，而未成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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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上婚姻關係之異性伴侶未能享有相同之待遇，係因首揭規定為 

維護法律上婚姻關係之考量，目的正當，手段並有助於婚姻制度 

之維護，自難認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有違。 

理 由 書： 

憲法第七條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 

係保障人民在法律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 

，憲法第十九條定有明文。法律如設例外或特別規定，在一定條 

件下減輕或免除人民租稅之負擔，而其差別待遇具有正當理由， 

即與平等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五六五號、第六三五號解釋參照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 

財產不計入贈與總額，乃係對有法律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贈 

與，免徵贈與稅之規定，雖以法律上婚姻關係存在與否為分類標 

準，惟因屬免徵贈與稅之差別待遇，且考量贈與稅之課徵，涉及 

國家財政資源之分配，與公共利益之維護及國家政策之推動緊密 

相關，立法機關就其內容之形成本即享有較大之裁量空間，是倘 

系爭規定所追求之目的正當，且分類標準與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 

的間具有合理關聯，即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 

查系爭規定就配偶間財產權之移轉免徵贈與稅，係立法者考量 

夫妻共同生活，在共同家計下彼此財產難以清楚劃分等現實情況 

，基於對婚姻制度之保護所訂定，目的洵屬正當。復查有配偶之 

人於婚姻關係外與第三人之結合，即使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 

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長期共同生活與共同家計之事實，但既已 

違背一夫一妻之婚姻制度，甚或影響配偶之經濟利益，則系爭規 

定之差別待遇，自非立法者之恣意，因與維護婚姻制度目的之達 

成有合理關聯，故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權保障並無牴觸。 

至於無配偶之人相互間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 

觀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之異性伴侶，雖不具法律上婚姻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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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與法律上婚姻關係之配偶極為相似，如亦有長期共同家計之事 

實，則系爭規定未就二人相互間之贈與免徵贈與稅，即不免有違 

反平等權保障之疑慮。惟查立法機關就婚姻關係之有效成立，訂 

定登記、一夫一妻等要件，旨在強化婚姻之公示效果，並維持倫 

理關係、社會秩序以及增進公共利益，有其憲法上之正當性。基 

此，系爭規定固僅就具法律上婚姻關係之配偶，其相互間之贈與 

免徵贈與稅，惟係為維護法律上婚姻關係之考量，目的正當，手 

段並有助於婚姻制度之維護，自難認與平等原則有違。至鑒於上 

開伴侶與具法律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之相似性，立法機關自得本 

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利之意旨，斟酌社會之變遷及文化之發展 

等情，在無損於婚姻制度或其他相關公益之前提下，分別情形給 

予適度之法律保障，併此指明。 
 

十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97/10/01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研商行政院有關單位對「不動產 
        經紀業管理條例修正草案」所提意見第 4次會議紀錄乙 

        份。 
97/10/0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易庭函請本會，有關惠予查明 
        地政士徐○○之基本資料，並將該資料儘速檢送過院。 
97/10/04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召開第 1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 

        學會成立 20 週年慶祝大會，會後續舉辦「不動產估價 

        的衝擊與挑戰」學術研討會，本會依例致以花籃賀禮。 
97/10/05  本會假台北車站六樓演藝廳，舉行第 2期儲備師資暨幹 

97/11/02  部訓練營活動，詳課程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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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06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增訂「囑託塗銷」之登記原因及 
        其代碼。 
97/10/07  內政部營建署函知本會，有關於依都市更新條例等規定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疑義，其說明略謂如下： 
        本案涉關都市更新條例、地政司訂頒都市更新權利變換 
        地價改算作業原則、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 
        意事項等相關規定，爰併於內政部 97 年 10 月 16 日召 

        開「研商辦理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疑義 
        事宜」會議案討論。 
97/10/08  本會函復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易庭，有關查明地政 
        士（傳統俗稱：代書）徐○○之基本資料，相關函復內 
        容略謂如下： 
        一、有關徐○○基本資料，業經本會查詢地政士公會會 
            員資料及內政部建置之不動產地政士資訊系統得知 
            ：查無該員資料，故其應非具有地政士之資格。 
        二、另參照地政士法第 7 條、第 33 條規定，地政士應 

            領得開業執照並加入地政士公會始得執業；其擅自 
            執業之處罰，地政士法第 49 條、第 50 條亦有明定 

            。 
97/10/14  內政部書函副知本會，有關函詢地籍清理條例第 29 條 

        有關地上權塗銷登記疑義乙案，說明略謂如下： 
        一、按「中華民國 45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 

            ，未定有期限，且其權利人住所不詳或行蹤不明， 
            而其土地上無建築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者，土地所 
            有權人得申請塗銷登記，⋯⋯⋯。」、「土地所有 
            權人依本條例第 29 條規定申請塗銷地上權登記時 

            ，應檢附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確無建築改良物或其 
            他工作物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足資證明地上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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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不詳或行蹤不明之文件。」分為地籍清理條例 
            第 29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24 條所明定，合先敘明。 

        二、又依上開地籍清理條例第 29 條立法意旨略以：民 

            國 45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其定有期 

            限者，期限多已屆滿；至於未定有期限者，如地上 
            權人姓名或住所不詳，土地所有權人難以會同其申 
            辦地上權塗銷登記，縱使欲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之 
            訴，因對造不明，亦不可為，且其上無建築物或其 
            他工作物者，顯然地上權人未行使其權利，而該地 
            上權登記非但未能促進土地利用，對於土地所有權 
            人及後順位之他項權利人等利害關係人權益影響 
            甚鉅，爰規定對該等地上權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 
            銷登記，並由登記機關公告，期滿無人異議，塗銷 
            之，以昭慎重。 
        三、是以，45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如未定 
            有期限，且其權利人（或其繼承人）住所不詳或行 
            蹤不明，而其土地上無地上權人建築改良物或其他 
            工作物者，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該條例第 29 條規 

            定辦理；至於所詢地上權人之法定繼承人住居所並 
            無不詳，其住居所為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政機關所明 
            知，自無上開條例之適用。 
97/10/15  基隆市地政士公會假基隆港海產樓舉辦第 28 屆全國地 

        政盃活動競賽領隊餐會，本會贊助新台幣壹萬元以示愛 
        護支持之意。 
97/10/15  基隆市政府假基隆市立體育館（基隆市信義區信二路 
   ∫     40-1 號）舉行 2008 第 28 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開、閉 
97/10/16  幕典禮，本會王理事長進祥應邀列席參加。 

97/10/16  內政部召開研商辦理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登記原因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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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疑義事宜，本會由黃監事會召集人朝輝、范理事之 
        虹、邱理事武雄代表本會出席參加。 
97/10/17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中是否增列 
        都市更新商業團體業別」會議，本會由葉理事美麗代表 
        本會出席參加。 
97/10/18  桃園縣政府於上午 8 時 00 分至下午 17 時 00 分辦理「 

        桃園縣政府土地使用分區核發系統」維護及更新系統， 
        並停止受理申辦土地使用分區 9小時。 

97/10/20  本會函知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有關前所統 
        籌設計製作桌上型之「地政士名牌」、「談話諮詢費標 
        示牌」，由於廣受所屬各公會會員歡迎及認同採用，特 
        因應各會需求，再度另商請批發製作工廠，仍續維持原 
        特優惠價格（每座NT$350 元，原價：每座NT$1,200 元 
        ），以供上次未及訂購者補行登記，因此，敬請各公會 
        儘速轉知所屬會員，務請於本（97）年 11 月 25 日前逕 

        向各該公會統一付款登記訂製，俾利 11 月 30 日前轉交 

        由本會統籌後續製作程序。 
97/10/24  本會召開「民法修正之因應對策研議小組」第 2次會議 

        。 

97/10/26  本會舉行參加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創立 80 週年慶典 

   ∫     祝賀暨觀摩考察活動，有關團員名單如下：王理事長進 
97/11/01 祥（團長）、蘇秘書長榮淇（副團長）、蘇副秘書長麗 
        環、朱理事素秋、余會務諮詢欽銘、韓理事啟成（台北 

        市公會）、劉主任委員春金（台北市公會）、劉副主任 
        委員玉霞（台北市公會）、陳副主任委員嵩炯（台北市 
        公會）、朱會員明憲（台北市公會）、劉會員玉露（台 
        北市公會）、陳會員大中（台北市公會）、蔡會員友壹 
        （台北市公會）、林會員進亨（台北市公會）、黃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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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事信平（台灣省公會聯合會第 1屆）、周會員紹斌（台 

        北縣公會）、林會員麗華（屏東縣公會）、彭常務監事 
        學堯（新竹縣公會第 2屆）、邱理事長怡正（台中縣公 

        會第 2 屆）共同前往參加以示祝賀之意。 

97/10/29  內政部召開研商行政院有關單位對「不動產經紀業管理 
        條例修正草案」所提意見第 5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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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 10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97年 11 月 7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48年 931.9 925.5 911.4 912.2 911.4 896.3 869.5 825.0 799.9 812.6 835.9 837.8 

民國 49年  829.4 811.4 783.1 748.3 751.5 730.6 724.7 694.4 685.6 691.7 690.8 703.5 

民國 50年  702.1 689.1 689.1 683.8 683.4 683.4 686.5 678.3 668.6 663.7 669.4 675.7 

民國 51年  680.4 672.3 674.9 671.9 663.2 666.9 677.4 670.7 654.8 643.1 651.6 656.4 

民國 52年  650.5 650.1 648.1 644.2 650.1 655.6 663.7 662.4 642.3 643.1 650.8 652.4 

民國 53年  651.6 650.8 652.8 657.2 654.4 660.0 664.9 658.0 648.9 638.9 640.0 648.5 

民國 54年  657.2 659.2 661.6 659.2 655.6 652.4 651.6 647.7 644.6 650.1 648.5 644.6 

民國 55年  646.2 655.6 656.4 652.0 650.8 635.5 634.8 638.1 624.8 620.9 629.2 634.0 

民國 56年  629.2 617.7 628.5 629.6 627.4 622.3 614.2 615.6 609.3 612.4 613.1 607.3 

民國 57年  604.5 609.0 606.9 582.4 578.9 568.8 559.7 545.6 554.0 550.3 561.2 572.8 

民國 58年  567.9 560.6 562.6 560.0 566.5 561.4 550.0 539.0 539.6 494.8 517.1 541.4 

民國 59年  547.5 538.5 535.5 532.6 535.5 539.6 530.8 515.6 502.8 510.5 516.8 521.8 

民國 60年  512.6 514.6 517.1 518.3 517.6 517.6 517.3 508.8 509.0 505.4 506.9 508.3 

民國 61年  515.6 505.0 505.9 505.4 503.1 498.0 493.4 476.6 478.1 497.5 503.8 495.2 

民國 62年  508.5 501.2 502.8 495.5 489.2 484.1 470.6 460.6 441.9 409.5 401.6 399.2 

民國 63年  363.6 315.7 311.4 313.5 316.1 317.2 313.1 309.6 299.9 300.5 296.2 298.0 

民國 64年  300.8 300.4 302.9 300.9 300.8 294.2 294.2 293.1 293.4 289.7 292.0 297.3 

民國 65年  292.3 291.2 288.9 288.2 289.7 290.9 289.6 287.5 287.8 289.4 290.0 286.9 

民國 66年  283.2 278.6 279.7 277.7 276.4 268.0 267.7 256.4 260.0 262.9 267.4 268.8 

民國 67年  264.2 262.2 261.9 257.2 257.4 257.6 258.3 253.7 249.8 247.7 248.6 249.7 

民國 68年  248.8 247.7 244.4 239.6 237.6 235.1 233.0 227.1 220.0 220.6 223.7 221.9 

民國 69年  213.2 209.0 208.0 206.9 203.0 197.7 196.4 192.0 184.8 181.6 181.4 181.6 

民國 70年  173.8 170.9 170.1 169.4 170.1 168.5 167.8 166.2 164.2 165.2 166.3 166.5 

民國 71年  165.4 165.9 165.5 165.1 164.1 163.7 163.8 159.0 160.5 161.8 163.2 162.5 

民國 72年  162.5 160.9 160.2 159.5 160.6 159.4 161.3 161.3 160.8 160.9 162.2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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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3年 164.4 162.8 162.3 162.0 160.0 160.2 160.6 160.0 159.5 160.1 161.0  161.8  

民國 74年 161.8 160.5 160.4 161.2 161.7 161.9 161.8 162.5 159.8 160.0 162.3  164.0  

民國 75年 162.4 162.0 162.0 161.6 161.4 161.0 161.4 160.5 156.5 156.8 159.1  159.8  

民國 76年 160.2 160.5 161.8 161.2 161.2 161.1 159.3 157.9 157.4 158.8 158.4  156.8  

民國 77年 159.3 160.0 160.9 160.7 158.9 157.9 157.9 155.7 155.2 154.1 154.9  155.0  

民國 78年 155.0 153.7 153.3 152.0 150.8 151.3 152.0 150.7 146.9 145.5 149.3  150.3  

民國 79年 149.3 149.5 148.4 146.9 145.4 146.0 145.0 142.6 137.9 140.9 143.7  143.8  

民國 80年 142.2 141.4 142.1 141.1 140.7 140.3 139.4 139.0 138.8 137.5 137.1  138.4  

民國 81年 137.0 135.8 135.7 133.5 133.0 133.4 134.4 135.0 130.8 130.8 133.0  133.8  

民國 82年 132.2 131.8 131.4 129.9 130.3 127.9 130.1 130.7 129.8 129.2 129.0  127.9  

民國 83年 128.5 126.8 127.2 126.0 124.9 125.2 124.9 122.0 121.7 123.0 124.1  124.6  

民國 84年 122.1 122.6 122.4 120.7 120.9 119.6 120.3 120.0 119.3 119.6 119.1  119.2  

民國 85年 119.3 118.2 118.9 117.4 117.5 116.8 118.6 114.2 114.9 115.3 115.4  116.2  

民國 86年 117.0 115.8 117.6 116.8 116.6 114.7 114.8 114.9 114.2 115.7 116.0  115.9  

民國 87年 114.7 115.4 114.7 114.4 114.7 113.1 113.8 114.4 113.7 112.8 111.7  113.5  

民國 88年 114.3 113.1 115.3 114.5 114.2 114.0 114.8 113.1 113.0 112.3 112.7  113.4  

民國 89年 113.7 112.1 114.0 113.1 112.4 112.5 113.1 112.8 111.2 111.2 110.2  111.5  

民國 90年 111.1 113.2 113.5 112.6 112.6 112.7 113.0 112.3 111.8 110.1 111.5  113.4  

民國 91年 113.0 111.6 113.5 112.4 112.9 112.6 112.6 112.6 112.7 112.0 112.1  112.6  

民國 92年 111.8 113.4 113.7 112.5 112.5 113.2 113.7 113.3 112.9 112.1 112.6  112.6  

民國 93年 111.8 112.6 112.7 111.4 111.5 111.3 110.0 110.4 109.8 109.5 110.9  110.8  

民國 94年 111.2 110.5 110.2 109.6 109.0 108.7 107.4 106.6 106.5 106.6 108.2  108.4  

民國 95年 108.3 109.4 109.7 108.3 107.3 106.8 106.6 107.2 107.8 107.8 107.9  107.7  

民國 96年 107.9 107.5 108.8 107.6 107.3 106.7 106.9 105.5 104.6 102.4 103.0  104.2  

民國 97年 104.9 103.5 104.7 103.5 103.5 101.6 101.1 100.8 101.4 100.0 

PS：本指數表由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提供 


